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聯席會議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的開場發
言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全國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五月二十八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決定》）。《決定》第六條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委員
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
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決定》，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安
法》），在六月三十日全票通過，並於同日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經
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意見後，將《港區國安法》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由行政長官公布自同日晚上十一時起在特區實施。我會就《港區
國安法》的一些重點向委員介紹，然後盡量回應大家的提問。

　　正如我在早前說過，《港區國安法》是一部獨特和具開創性的全國性
法律，因為它同時兼具了三大類法律，即設立相關負責機構的「組織
法」、訂定罪行和罰則的「實體法」，以及與執法、檢控和審訊相關的
「程序法」。另外一個原因是，《港區國安法》雖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的全國性法律，但當中也兼顧了國家和特區兩個法律制度的差異，不少
條文都是為了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和互補。這兩大特色的共同目的就是
要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能在特區切實有效執行。

　　第一章總則特別重要，已清楚訂明貫穿整部《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目
的和一些基本原則，對如何適用和理解各項條文，極為重要。第一條開宗
明義指出，制定本法的目的是「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
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
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這個立法目的與全國
人大作出《決定》的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條清楚指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根本性
條款。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我相信大家都很
清楚，《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第三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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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責任，這反映了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其次亦訂明特區負有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最後，第六條亦指
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義務。在特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第四條和第五條則確保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應當尊重和保障人
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兩條國際公約（註）適用於香港
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並且堅持法治原則，包括只能按法律定罪
處刑、無罪假定、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一罪
不能二審。除此之外，第三十九條訂明是無追溯力的條文。

　　第二章就是我所說的「組織法」，相關條文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港區國安委）的組成和職責，以及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
安全的部門和律政司設立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工作和相關法
律事務的部門。律政司就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而設立的專門檢控科已正式成
立，我已在徵得港區國安委同意後任命該科的首批檢控官；至於檢控科的
負責人，會稍後作出任命。

　　第三章就是「實體法」，訂明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和罰則，及
效力範圍。過去幾日，傳媒和一些公眾人物提出的不少疑問都是單憑抽出
條文中的一字半句去詢問某些行為是否構成罪行。其實每項罪行的元素都
已清晰列出，這四類罪行都有訂明所需的犯罪意圖，控方必須證明犯罪意
圖，被告人才會被定罪。某項行為是否構成罪行，必須根據所有相關的情
況作出整體考慮。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時，是按證據、法律和《檢控守
則》獨立行事，不受任何干涉。

　　第四章就是「程序法」，訂明案件的管轄權、警方的執法權力和法律
程序。有兩點必須強調：第一、絕大部分案件，即除了第五十五條規定的
情形外，都是由香港特區行使管轄權的；第二、特區行使管轄權時，大致
上都是沿用本地現行的法律程序。當然，《港區國安法》在某些特別情況
就現行的法律程序作出不同的規定，但這些規定都是因應涉及國家安全案
件的特殊性質，為了有效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而必需的。就執法權
力方面，昨日（七月六日）行政長官會同港區國安委已經根據第四十三條
第三款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保安局局長稍後會介紹當中的重點。

　　第五章是關於中央人民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的條文，設
立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公署根據第五十五條，在極為罕見和特殊的三
種情形下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這三種情形都是明顯超出
了特區能夠處理的事態範圍，所以需要由中央行使管轄權，避免出現《基
本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的緊急狀態情形。

　　過去一段日子，很多人都討論甚是「一國兩制」的初心。其實只要
看《基本法》的序言便很清楚：「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目的與《基本法》是一致
的。這部法律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回歸「一國兩制」的初心。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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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
際公約》。 

完

2020年7月7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18時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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